
中文广旅函〔2024〕99号

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关于市十六届人大四次
会议第 2024033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

梁辉鸿等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构建中山市旅游标识牌指引体系的建议》

（建议第 2024033号）收悉，经综合市公安局、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城管和执法局、市财政局意见，现答复如

下：

一、对提案内容的总体表态

我们赞同建议提出的“关于构建中山市旅游标识牌指引体系

的建议”。近年来，中山旅游产业不断发展，旅游标识牌的使用得

到高度重视。标识牌是旅游解说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面向

游客传递信息的服务系统，让景区的教育功能、管理使用功能、

服务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是旅游目的地不可缺少的基本构建。

二、对提案内容的归纳分析

提案提出当前我市旅游标识牌还存在着体系不健全、布设少、

功能不完善、风格不统一等方面问题，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分

析并提出统一规划建设旅游路牌、路牌制作费用可政企共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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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设置临时旅游指示路牌、因地制宜建设一定数量的特色指引

牌等建议，对我市完善旅游解说体系、提升旅游交通基础设施服

务效能、发挥景区的教育、管理使用、服务等功能具有重要参考

意义。我们采纳有关建议，并在相关工作中抓好推进落实。

三、对建议的吸收采纳情况

（一）关于统一规划建设旅游路牌的建议

吸收采纳。一是以旅游信息化系统为载体，打通旅游企业、

游客、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渠道。近年来全市共建设 88块旅游交

通标识牌，现有 76块，有 12块标识牌因道路建设被拆除暂时未

恢复。现有 64块全景图导览图标识牌，其中包括孙中山故里旅游

线路、全域全景导览、文化遗产游径导览、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工业旅游精品线路等导览标识。建成全域智慧导览系统、全域旅

游大数据中心、文旅中山微信公众号、文旅云、景区分时预约系

统等一系列智慧旅游平台。通过手绘地图、VR全景、旅游达人讲

解等新颖和高科技的形式展现中山名人故居、中山美食、中山非

物质文化遗产等特色旅游资源。二是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

市城管和执法局印发《中山市主城区主次干道标识牌等相关设施

整治工作方案》，要求各镇街各部门按照“市级统筹、分步推进、

部门协同、权属落实”的工作模式，对主次干道标识牌进行优化整

合，着力整治我市主城区道路沿线标识牌设施“多、杂、散、乱”

现象。截至目前共对中心城区排查标志牌 1300个，已制定优化合

并及清拆约 200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在开展《中山城市家

具设置管理导则》编制工作，其中已包含对中山主城区的路名牌、



行人导向牌、公园、景区信息牌等指示牌的设置管理要求。对该

类型交通标志进行清晰设置。下阶段，市文广旅局将联合市城管

和执法局、市交通局、市交警支队等相关部门研究推进旅游标识

牌设施建设管理工作。

（二）关于路牌制作费用可政企共担的建议

吸收采纳。为进一步提升旅游公共服务，市级财政安排资金

用于旅游标识牌建设和维护、智慧旅游导览系统建设和运营等。

因所有旅游交通指示牌位于户外街道，易受台风、暴雨等恶劣天

气影响，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每年为旅游交通指示牌购买公众责任

险以及采购旅游交通指示牌日常维护巡查项目做好维护工作。接

下来，市财政局将联合各相关部门积极完善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

政策，优化融资渠道，探寻多样化的方式引入社会资本，进一步

优化提升旅游标识牌建设和维护，提升旅游业发展水平。

（三）关于不定期设置临时旅游指示路牌的建议

吸收采纳。旅游标识标牌是为游客指引旅游景点、路线位置，

有导向、解说、指示等重要功能，也是旅游品牌价值的有形载体，

在宣传旅游文化、营造旅游氛围、完善旅游服务功能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标识标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景点内的标识牌。

针对全市A级景区景点，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按照《旅游景区质量

等级评定与划分》国家标准评定细则指导各景区设置规范的标识

系统，比如导游全景图需正确标识出主要景点及旅游服务设施的

位置，包括各主要景点、游客中心、厕所、出入口、医务室、公

用电话、停车场等，并明示咨询、投诉、救援电话；导览图应处



于大型景区内交叉路口，标明现在位置及周边景点和服务设施的

图示；标识牌指景区内引导方向或方位的指引标志；景物介绍牌

指介绍主要景点、景观或相关展示内容的介绍说明牌等，做到布

局合理。二是旅游景点和景点外围的指示牌，旅游景区(点)道路

交通指引标志提供旅游景区(点)的中文名称、英文名称、旅游项

目类别图案以及前往旅游景区(点)的方向和距离等信息，设在高

速公路出口附近及通往旅游景区(点)各连接道路交叉口附近的道

路交通指引标志，分为旅游景区(点)方向距离标志和旅游景区(点)

方向标志两种。目前国家及广东省未出台旅游景区(点)道路交通

指引标志设置规范，目前我市的旅游交通标志设置依照国家标准

《道路标志和标线第二部分》（GB5768.2-2022）和《广东省普通

干线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技术指南》进行设置。针对镇街举

办的小榄菊花博览会、非遗文化周活动等大型文旅活动，我局将

联合相关部门指导各镇街做好临时增设指示路牌工作，为市民游

客做好指引及宣传，并在新增旅游指示路牌或不定期设置临时旅

游指示路牌做好向辖区交警部门审批实施工作以及向交通部门做

好办理涉路施工许可工作。

（四）关于因地制宜建设一定数量的特色指引牌的建议

未能吸收采纳。一是新增旅游区标志数量及设计都有相关规

定的要求。根据国家标准《道路标志和标线第二部分》

（GB5768.2-2022），对旅游区标志，包括旅游指引标志、旅游符

号标志都有相关明确规范要求，比如在图形设计方面，代表性图

形应简洁、清晰、醒目、直观，同一旅游区的代表性图形应保持



一致；在旅游指引标志设置要求方面，旅游区的指引应通过指路

标志完成，在到达旅游区(或旅游景区)前的路口可设置旅游区标

志，应与指路标志相互配合,不应影响指路标志的设置与视认，高

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沿线可直接到达AAA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可设

置旅游指引标志,一般道路沿线AA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可设置旅游

指引标志，其他级旅游景区不应设置旅游指引标志。因此市公安

部门建议不宜过度设置。市交通运输局建议同时参照《广东省普

通干线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技术指南》进行设置。

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全市道路交通标识系统、停车场、旅游

厕所、绿道等旅游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继续完善旅游集散中心区

域布局、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点）和集散服务设施功能，提升旅

游服务质量，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提质

增效。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你们对中山旅游发展的关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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